
动物疫情（不包括重大动物疫情）的认定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动物疫情（不包括重大动物疫情）的认定

二、实施机构：唐山市农业农村局

三、受理部门：兽医科

四、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年1月2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2021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9号公布，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二条。

五、申请条件

（一）申请条件的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十一条：从事动物疫病监测、检测、检验检疫、研究、诊疗以及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迅速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扩散。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应当及时报告。

接到动物疫情报告的单位，应当及时采取临时隔离控制等必要措施，防止延误防控时机，并及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上报。

2、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十六条 从事动物隔离、疫情监测、疫病研究与诊疗、检验检疫以及动物饲养、屠宰加工、运输、经营等活动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的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第十七条 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调查核实。

3、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医发〔2018〕22号）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疫情报告和通报工作。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立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动物疫情信息的收集、分析预警和报告工作。

（二）具体条件要求

经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程序认定，不能确定的动物疫情（不包括重大动物疫情）。

六、申请要件

（一）申请要件的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三十一条。

2.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3.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医发〔2018〕22号）。

（二）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动物疫情报告（纸质、口头、电话等，形式不限）

七、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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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九、收费情况：不收费

十、办公时间和地点

（一）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9月1日至5月31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6月1日至8月31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

（二）办理地址：

唐山市民服务中心A区2层综合办理B区材料代收窗口

（三）办公电话：0315-2806228  0315-2592210
    十一、监督和投诉渠道

0315-2806318


